
县 人 民 政 府

华府行复决 〔⒛22〕 锶 号

五华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 请 人 :钟 能 防 ,男 ,汉 族

被申请人:五华县龙村镇人民政府

法定代表人∶李冬强,职务:镇长

申请人钟能防不服被申请人五华县龙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

《龙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华龙行执罚决字 〔⒛22〕

14号 )(以下简称 《处罚决定书》),于 2∞2年 7月 ” 日向

五华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本府依法予以受理,现 已审查

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∶

∷请求依法撤销五华县龙村镇人民政府于2022年 6月 2日 作

出的 《龙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华龙行执罚决字

〔2022〕 14号 ) 。

申请人称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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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在⒛” 年 6月 2日 作出的《处罚决定书》,是完

全没有查明事实,适用法律法规错误,显失公平公正的情况下

作出的处罚决定,应依法撤销。

在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,申请人的父亲钟孟辉 (已 故 )

因原房屋破漏无法居住,向 政府部门申请在本村的
“山下岗屋

门”(地名 )建房,建房位置为:东至波安鲞,西至兆辉屋地 ,

南至圳道,北至兆辉鲞地。占地面积 sO平方米 (见钟孟辉 《私

人建房用地申请报批表》 )。 得到批准后,申请人父母即开始

按批准范围进行清基建房。现楼房坐向的南边 (即 批条中的南

面),原有一条进山的耕田田唇路,路面物 30公分左右,田唇

路侧有工条排水沟,深有 1至△.5米 ,宽约钔 公分。虽然批准

建房的范围南面至水圳,但 申请人的父母还是除留出了原田唇

路外,仍留出建房用地的2.5—3米宽的土地,用 来做楼房的护

墙坡、楼房排水沟,鸡舍等。楼房右边的水圳,因为沟深水急 ,

严重成胁着周边村民的安全,曾 经经常发生人、牲畜掉入水沟

被伤害的事。申请人父母在建好楼房的次年,便 自已集资、自

己动手在周边群众的帮助下,将这几十米长的水圳边起石驳 ,

并在石坝驳面上砌起一条约 10多 米长、2米高的红砖墙。几十

年来有效地保障了村民和周边居住人家的安全,受到了大家的

赞扬。事实上,建造的这条防护砖墙不但没有侵占原来的耕田

田埂路,反而将原来的只有不到 30公分路面的泥坡,由于两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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砌了石头护坡而扩大到现在ω 公分左右路面的道路。这是有目

共睹的现状。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和证人证言均可证明上述的事

实。

但遗憾的是,被 申请人却罔顾事实,在完全没有查明事实、

错误适用法律的情况下,在 2拢2年 6月 2日 作出了涉案《处罚

决定书》,将 申请人父母及群众在九十年代建设至今近 30年的

水圳护墙、申请人在自己楼房排水沟上搭建的简易的鸡舍、甚

至连门坪侧堆放的红砖,都认为
“
未向龙村镇人民政府提出申

请,擅 自建设,占用了公共道路,影 响了公民的正常通行和生

产生活”而处罚拆除。

涉案的原田唇路,现不但依然保存完好,而且比原来的扩

大近一半的路面,申 请人无任何侵占原道路的行为。在一九九

六年申请人家未建此楼房前,涉案的小路本是一条不足 30公分

的田唇埂,供耕田作地的部分村民通行,到 九六年申请人父母

建楼后 ,∷ 便自己掏腰包,将这几十米长的田唇路边砌结石头护

坡,从而加大了路面有近△半,形成了现在仍在通行的ω 公分

左右宽小路,更加有利于村民的通行,申请人不认为是侵占。

申请人父母和群众:在 丁九九六年间将水圳边砌结石头护坡

和红砖护墙,完全是出于安全目的,无任何侵占
“公共道路

”
的

事实。在申请人楼房右侧的水沟,沟深水急,常年流水不断 ,

曾多次发生过人、畜掉入沟中造成伤害的事件,对周边的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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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。为了防止不安全事故的发生,在 申请

人父母楼房建好的第二年,便 自筹资金,在 多位村民义务帮工

情况下而砌结了这条安全防护墙。此后,就再没出现过安全事

故。

申请人搭建的临时简单的鸡舍及堆放红砖的地方,是 申请

人建房范围内的土地,没有影响周围村民的正常通行和生活。

申请人的父亲钟孟辉在九六年申请批准的
“私人建房用地申请

报批表
”
中的四至“

东至波安鲞,西至兆辉屋地,南至水圳,北

至兆辉鲞地”,申请人搭建的简易鸡舍、堆放红砖的地方紧靠着

自家楼房的排水沟,离道路有近 1米距离,而且鸡舍和堆放红

砖的土地,也是在申请人批准建房的范围,更无任何妨碍和影

响周围村民正常通行和生活的事实。

综上所述,申请人恳请五华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以事

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,彻底查明本案的事实,撤销

被申请人作出的错误的处理决定,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1

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尊严。

被申请人称∶

∵、行政复议涉及事项的调查处理情况

龙村镇湖中村村民钟官正等sS名 群众于⒛21年 11月 12

日联名向龙村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,反映从湖中村委会后面通

往径子里的公共村道长度约 50米被钟能防私自占用砌墙、搭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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鸡舍,严重影响了周边村民的正常通行,请求龙村镇人民政府

恢复上述公共道路原貌,方便群众出行。接到此信访诉求后 ,

我镇高度重视,已按规定进行办理,认真组织责任部门进行调

处,多次到现场调查和勘验,同 时向湖中村委会、钟官正、被

答复人钟能防、第三人等调查核实相关情况,查明事实,认为

钟能防在村庄规划区内未经审批陆续占用了水沟及两旁的村公

共道路私自砌结围墙、堆结红砖、搭建鸡舍等,影响了周围村

民的正常通行和生产生活 (佐证材料详见村委证明、询问笔录、

现场勘验笔录、现场图片等 )。

二、关于钟能防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出诉求的答复

(一 )关于 “被答复人父亲钟孟辉私人建房用地申请报批

表相关问题
”

的答复。

一是被答复人提交的私人建房用地申请报批表 (以 下简称

报批表 )中 无四至界限,仅有被答复人自述的四至;二是报批

表中审批建房的面积为-sO平方米,但我镇工作人员到现场测量

的房屋实际面积约 147.7平 方米 (长 14米 ,宽 10.55米 ),未

审批面积臼。7平方米,三是被答复人自述的四至,东 至波安鼙、

西至兆辉屋地、南至圳道、北至兆辉鲞地,原 田唇路只有 30厘

米左右的宽度,据我镇工作人员调查了解,圳道是历史以来已

经形成的,圳道两旁为原来的田唇路,宽度约各 SO厘米,一直

用于附近村民耕田种作,属于村公共道路,故 四至中南至圳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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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原田唇路只有 30厘米宽度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。

(二 )关于
“
被答复人修建防护墙是出于村民的安全目的

考虑
”

的答复。

经现场调查核实,湖 中村委后面到径子里的村道存在安全

隐患的情况不属实,水沟及两旁道路形成以来,一直安全通行 ,

反而是被答复人擅自砌结围墙,占用公共道路,影响了村民的

正常通行,带来了潜在的通行安全隐患。同时,在村集体土地、

公共道路开展规划建设行为的,都应提交村两委、镇相关部门

申请审批,并非个人可以随便占用进行建设。

综上所述,被 申请人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第四十一条、第六十五条之规定作出的 《处罚决定书》,认定

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充分了解民情民意,结合镇、村调委会

的调处意见,适用法律法规正确,程序合法,内容适当,请求

复议机关予以维持被申请人的行政决定。

本府查明 :

一、⒛21年 11月 12日 ,龙村镇湖中村钟官正等55名 群众

向被申请人提出申请,反映申请人私自占用湖中村委会办公楼

后面通往径子里长度约 50米的公共村道进行砌墙和搭建鸡舍 ,

严重影响了周边村民的正常通行,请求被申请人恢复上述公共

道路原貌,拆掉鸡舍、拆掉围墙,方便周围群众出行。

二、⒛” 年 5月 17日 ,龙村镇湖中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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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内容为
“
湖中村委会后面通往径子里的道路 (位于钟能防屋

旁 )属于历史以来水沟渠道旁边的集体公共道路,该水沟深度

约 80厘米,宽度约 50厘米,公共路面宽度约 gO厘米,该水沟

和道路的权属属于村集体所有
”
。另,被 申请人根据规建办 GPs

巡查系统查询认定涉案争议地段属于农村规划区。

三、被申请人依法进行受理,经调查后认为申请人钟能防

在湖中村委会办公楼后面到径子里的村道地段擅自砌结围墙、

搭建鸡舍等行为占用了公共道路,影 响了周围村民的正常通行

和生产生活,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,于 2022年 4月 8日 向申

请人发出 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,责令申请人限期清理障碍

物。上述通知书经留置送达后,申 请人逾期未作出整改。2022

年 5月 19日 ,被 申请人通过微信通话视频的方式向申请人进行

询问并制作了视频笔录,申 请人承认其砌结围墙、堆放红砖、

搭建鸡舍等行为未向有关部门履行相关的报建审批手续。5月

30日 ,被申请人到现场进行勘验,勘验结果为:1。钟能防屋座

向右后边有搭建鸡舍 (面积约3盯 )。 2.钟 能防屋旁座向右边有

一条小路 (最窄处约ωG血 )。 3.该小路旁有一条水沟 (宽度约

50cm,深度约gOcm)。
4。钟能防屋座旁水沟和上述小路连接处

建有围墙 (长度约 13.5m,最 高处约 2m)。 5.钟 能防屋座向右

前边、原水沟旁垒放有红砖围墙(长 度约 14.8m,宽度约 0.8m)。

6.钟 能防屋前小路入田处铁门(含铁门)至钟东正菜地预留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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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长度约 6。9m,宽度约 0.8m)。 7.以 上原水沟至钟能防屋方向

处约 SOcm的地块为原水沟的圳坡道路,围墙、铁门及堆放物所

在地块权属为村集体所有。

四、⒛22年 5月 30日 ,被 申请人作出《龙村镇人民政府行

政处罚告知书》 (华龙行执罚告字 〔⒛22〕 14号 )(以下简称

《处罚告知书》)向 申请人进行留置送达,并告知申请人依法

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,申 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。

同年 6月 2日 ,被 申请人作出涉案 《处罚决定书》:依据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一条、第六十五条的规定 ,

责令申请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,对 申请人作出“
归还占用的村公

共土地,将道路恢复原状
”
的行政处罚,并 向申请人进行留置送

达。申请人不服 《处罚决定书》,于 7月 ” 日向本府申请行政

复议。

以上事实申请人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、 《处罚决定书》、

证明等证据材料;被 申请人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、钟官正等

人的申请书、询问笔录1现场勘验笔录、湖中村委会证明、现

场图片注释等证据材料。

本府认为∶

一、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涉案 《处罚决定书》的法定职权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九条
“
任何单位和个

人都有权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或者控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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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

举报或者控告,应 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、处理”
的规定,本案

中,龙村镇湖中村钟官正等55名群众向被申请人反映申请人违

反城乡规划的行为,涉案的围墙、鸡舍等搭建在乡、村庄规划

区内,被 申请人依法进行受理。经调查后认为申请人在未依法

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搭建违法建筑,被 申请

人作为作为具有对有关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进行核实处理的法

定职责的行政机关,对其管辖范围内涉嫌违反规划管理的行为 ,

依法可以对违建行为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及逾期不改正而

进行强制拆除,行政主体适格。

二、被申请人所作涉案 《处罚决定书》行政处罚内容错误

本案中,被 申请人依法受理本案后,通过走访调查、现场

勘查、组织调处等方式,确认了申请人在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

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搭建违法建筑的违法事实。根据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三款
“
在乡、村庄规划

区内进行乡镇企业、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以及农村村

民住宅建设,不得占用农用地;确 需占用农用地的,应 当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有关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

手续后,由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

规划许可证
`第

六十五条
“
在乡、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

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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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的,由 乡、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;逾期不

改正的,可 以拆除
”
的规定,在作出《处罚决定书》之前已经向

申请人发出 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,责令限期清理障碍物。

在申请人未作出改正的情况下,被 申请人依法可以作出拆除决

定。再者,根据
“
处罚法定原则

”,被 申请人对于公民、渚人或

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

作出处罚决定,但 《处罚决定书》要求申请人
“归还占用的村公

共土地,将道路恢复原状
”,处罚种类非法定,属于行政处罚内

容错误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涉案 《处罚决定书》超过法定处理期限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
“
符

合立案标准的,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立案
”之规定,龙村镇湖中村

钟官正等55名 群众是在⒛21年 11月 12日 向被申请人提出申

请,申 请人经核实情况后应及时立案,但被申请人提交的材料

无法显示明确具体的立案时间。根据第六十条
“
行政机关应当自

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”之规定 ,

被申请人自接到申请并开启案件调查始起,直至⒛夕 年 6月 2

日才作出 《处罚决定书》,时 间跨度长达六个多月,超 出法定

处理时限,程序违法。

综上所述,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涉案 《处罚决定书》的法定

职权,但作出的涉案 《处罚决定书》行政处罚内容不恰当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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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违法。

本府决定∶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(三 )项 以及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

五条规定,特作如下复议决定 :

一、撤销被申请人五华县龙村镇人民政府于⒛22年 6月 2

日作出的 《龙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华龙行执罚决

字 〔2022〕  14号 ) 。

二、责令被申请人五华县龙村镇人民政府自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,可 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l谚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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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五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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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22年 10月 19日 印发


